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作为北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矿磁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相关持续督

导期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兴业证券对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算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关联人 

2016 年 

预计金额 

2015 年 

关联交易金额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128.21  114.88 

北矿磁材（包头）有限公司 1,900.00  1,809.25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丹东冶金机械厂 -  3.56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63 

北京矿冶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0  1.27 

采购产

品 

包装物、

材料、印

刷费等 

小计 2,040.21  1,939.59 

工程设备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丹东冶金机械厂 50.00  844.79 

设计费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20.00  108.49 
在建工

程 

  小计 70.00  953.28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6,523.08  10,918.61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出租设备） 22.78  18.98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利息） - 229.12

北京矿冶总公司 -  430.59 

北京华诺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35.90 

销售产

品、出租

设备 

粒料、技

术开发、

转让费、

特种设备

出租、资

金归集利

息 
小计 6,545.85 11,6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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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动力费及其他） 240.00  220.00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利息） 135.00  156.23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房租费） 471.74  461.75 

北京矿冶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费） 
32.00  15.62 

其他购

买事项 

水、电、

房屋租赁

费等 

小计 878.74  853.61 

合     计 9,534.80 15,379.67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1）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法定代表人：蒋开喜 

注册资本：人民币 41,155.21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外文兴街 1 号 

成立日期：1956 年。1999 年作为 12 个重点院所之一，转制为中央直属大型

科技企业，于 2000 年 5 月 19 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矿冶》、《热喷涂技术》、《中国无机分析化学》、《有色金

属》（矿山部分）、《有色金属》（冶炼部分）、《有色金属》（选矿部分）、

《有色金属工程》的出版（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限分支机构经营）；

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矿产资源、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稀有、

稀土、贵金属及合金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除

外）、植物胶、机械、电子、环保工程、自动化技术、节能工程、资源评价及测

试技术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及相关产品的销售；工业及民用设计；化

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化工石油管道、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及配件、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技术开发、生产与

销售；进出口业务；汽车（含小轿车）销售；实业投资；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

租；设施租赁；装修装饰；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办杂志发布广告；工

程晒图、摄像服务；承包境外冶金（矿山、黄金冶炼）、市政公用及建筑工程的

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生产经营瓜尔胶食品添加剂、复配食品添加剂、

复配瓜尔胶增稠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北京矿冶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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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蒋开喜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15.3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兴街 1 号（德胜园区） 

成立日期：1993 年 4 月 6 日。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机械、电子、电器、化工、非金属材料、新

金属材料、仪器仪表、环保工程、节能工程及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产品开发；

销售本公司开发的产品，销售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建材、装饰材料、电子元器

件、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天然植物胶（涉及专项审批

范围除外）；经营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及直属企业研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技产

品出口业务；经营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及直属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备件的进口业务；承办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及直属企

业对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三来一补”业务；经贸部批准的其他商品的进出口

业务；自营生产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3）北矿磁材（包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绪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6 月 10 日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特钢产业园区 

经营范围：磁性材料的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建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303.402 万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6 月 3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8 区 21 号 

经营范围：生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电子粉体材料和新型金属材料、非金

属材料及其他新材料。一般经营项目：研究开发、销售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电

子粉体材料和新型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及其他新材料，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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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涉及配额许可证、国营贸易、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5）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丹东冶金机械厂 

法定代表人：孙锡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99 万元 

成立日期：1997 年 10 月 6 日 

注册地址：丹东市振兴区浪头镇文安街 

经营范围：制造：矿山设备及配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

项目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6）北京华诺维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书革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6.8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11 月 13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兴街 1 号第 28 幢楼Ⅱ段 205 房间（德胜园区） 

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

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7）北京矿冶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卜生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09 月 07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兴街 1 号 22 号楼（德胜园区）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家庭劳务服务；专业承包；摄影服务；打字；会议服

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房地产信息咨询；机动车停车场的建设、管理、咨询；

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日用品；热力供应；企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与关联方关系 

（1）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为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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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矿冶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的全资子公司； 

（3）北矿磁材（包头）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公司； 

（4）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的控股子公司； 

（5）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丹东冶金机械厂为上述北京矿冶总公司全资子公司； 

（6）北京华诺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控股子公司； 

（7）北京矿冶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控股子公司。 

3、履约能力 

以上关联公司都是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履约能力较强。在以往的关

联交易中，不存在拖欠货款或长期占用资金并形成坏帐的情形。 

4、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2016 年度，预计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9,534.80 万

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与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及其下属企业根据自

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按市价签订各类关联交易协议。该等关联

交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首先，公司保

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向本公司提供产品和服

务。其次，通过关联交易可以有效配置双方的内部资源，同时，降低双方的费用

支出、提高效率、提高盈利水平。第三，根据公司各项有效的关联交易协议，公

司与各关联企业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方法：优先参照国家定价，无国家定

价的参照市场价格，既无国家定价又无市场价格可供参照的，以成本加合理的利

润由双方协商定价，公司与关联方相互确认同意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

价格不高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这种定价方法确保了

公司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对于执行市场价格信息，进行跟踪检查，并根据市场价

格的变化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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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供水、

供电系统及维修、房屋租赁、生活设施等综合服务，长期以来保障了公司生产经

营的正常有序进行，且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关联采购方面，借助于北京矿冶总公司的进出口业务实力，公司生产所需的

部分原材料铁红和设备由北京矿冶总公司代理进口。为减少关联交易数额，自

2005 年 4 月起公司已自行向国外进口部分原材料，减少北京矿冶总公司代理进

口；公司为满足生产需要从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添加剂；公司为

满足销售市场需求，从北矿磁材（包头）有限公司采购半成品进行产品深加工，

缓解了公司部分生产压力，增加公司经营利润。 

关联销售方面，主要是与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签署技术开发合同。另外，由于

公司子公司北矿机电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份，成立时间较短，在个别较大项目的

投标过程中不被业主方认可，只能暂时以总院名义投标并签订相关业务合同，然

后矿冶总院再以相同价格转签给北矿机电。整个合同执行过程，全部由北矿机电

人员完成，矿冶总院从中不赚取任何收益。随着北矿机电在市场中知名度的提高，

今后此类业务将会逐渐减少。 

五、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北矿磁材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北矿磁材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 

北矿磁材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相关关联交易在执行过程中主要条款均未

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所有关联交易皆按照业务类型签署协议，付款安排和结算方

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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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北矿磁材与矿冶总院及其他关联企业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系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发生，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并遵循市场化定价原

则，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兴业证券对北矿磁材本次审议的 2016 年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吴长衍                    吴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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